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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五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1、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2日14:50
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22日。其中：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2日9:15至9:25，9:30至11:30和13:00至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2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

时间。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厦门市湖里区仙岳路4688号国贸中心A栋11楼会议室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5、主持人：董事长王明成先生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1、本次会议出席的股东及股东代表132人，代表股份274,787,32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1.1166%。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10人，代表股份270,178,836股，占上市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4270％；网络投票的股东122人，代表股份4,608,484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6896％。

参加表决的中小投资者（除董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128人，
代表股份4,609,084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897％。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6人，代表股份60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22人，
代表股份4,608,484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896％。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一）本次会议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表决情况1、公司二〇二五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投票情况：同意274,631,01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31%；反对148,601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41%；弃权 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董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
下：同意4,452,78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6088%；反对148,601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241%；弃权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71%。

表决结果：通过2、公司二〇二五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投票情况：同意274,631,01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31%；反对148,601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41%；弃权 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董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
下：同意4,452,78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6088%；反对148,601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241%；弃权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71%。

表决结果：通过3、公司二〇二五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投票情况：同意274,630,81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30%；反对148,801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42%；弃权 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董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
下：同意4,452,58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6045%；反对148,801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284%；弃权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71%。

表决结果：通过4、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投票情况：同意274,562,81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83%；反对211,201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69%；弃权1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8%。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董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
下：同意4,384,58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1292%；反对211,201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823%；弃权1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86%。

表决结果：通过5、关于公司董事二〇二五年度薪酬情况及二〇二六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投票情况：同意274,265,91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30%；反对253,101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22%；弃权1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8%。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董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
下：同意4,342,68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2201%；反对253,101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914%；弃权1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86%。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公司未知出席本次会议持有5%以下股份的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中的一致行动人。6、关于与集团财务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投票情况：同意 4,444,48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6625%；反对 242,901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735%；弃权 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4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董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
下：同意4,358,48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5629%；反对242,901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700%；弃权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71%。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公司未知出席本次会议持有5%以下股份的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中的一致行动人。7、关于修订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与绩效管理制度》的议案
投票情况：同意274,571,81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16%；反对202,201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36%；弃权1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8%。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董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
下：同意4,393,58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3244%；反对202,201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870%；弃权1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86%。

表决结果：通过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与绩效管理制度》全文刊载于 2026年 5月 23

日的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8、关于选举第十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选举王明成先生为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所获得的选举票数273,312,01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631％。其中所

获得中小投资者（除董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选举票数3,133,774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9913％。

表决结果：通过
（2）选举曾源先生为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所获得的选举票数273,312,01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631％。其中所

获得中小投资者（除董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选举票数3,133,774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9913％。

表决结果：通过
（3）选举陈弘先生为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所获得的选举票数273,312,01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631％。其中所

获得中小投资者（除董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选举票数3,133,777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9913％。

表决结果：通过
（4）选举吴晓强先生为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所获得的选举票数273,312,00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631％。其中所

获得中小投资者（除董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选举票数3,133,765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9911％。

表决结果：通过
（5）选举李勇先生为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所获得的选举票数273,312,01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631％。其中所

获得中小投资者（除董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选举票数3,133,781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9914％。

表决结果：通过
（6）选举张文娜女士为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所获得的选举票数273,311,97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631％。其中所

获得中小投资者（除董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选举票数3,133,739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9905％。

表决结果：通过
六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均获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同意，王明成先生、曾

源先生、陈弘先生、吴晓强先生、李勇先生、张文娜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9、关于选举第十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选举袁新文先生为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所获得的选举票数273,313,05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635％。其中所

获得中小投资者（除董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选举票数3,134,821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0140％。

表决结果：通过
（2）选举姜波先生为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所获得的选举票数273,311,97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631％。其中所

获得中小投资者（除董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选举票数3,133,741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9905％。

表决结果：通过
（3）选举白云涛先生为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所获得的选举票数273,311,98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631％。其中所

获得中小投资者（除董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选举票数3,133,745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9906％。

表决结果：通过
三位独立董事候选人均获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同意，袁新文先生、姜波

先生、白云涛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三、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本次股东会上，独立董事刘大进先生、程文文先生、袁新文先生向股东会提交了《厦门信达股份

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二〇二五年度述职报告》，对二〇二五年度独立董事的基本情况、年度会议出席情
况及相关履职情况、年度履职重点关注事项及相关履职情况等方面进行了汇报。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观韬（厦门）律师事务所2、律师姓名：严君、陈志勇律师3、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贵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五、备查文件1、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五年度股东会决议；2、北京观韬（厦门）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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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二〇二六年度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26年5月19日以书面方式发出，并于2026年5月22日在公司十一楼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

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本次会议由与会董事推举王明成先生主持，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经过认真审议，通过以下事项：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投票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董事会选举王明成先生担任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王

明成先生简历详见“附件1”）。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下设的战略与可持续发展、提名、审计与风险控

制、薪酬与考核、预算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投票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1、选举董事王明成先生、曾源先生、独立董事姜波先生担任董事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委

员，由王明成先生担任主任委员；2、选举独立董事姜波先生、白云涛先生、董事陈弘先生担任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由姜波先生
担任主任委员；3、选举独立董事袁新文先生、白云涛先生、董事吴晓强先生担任董事会审计与风险控制委员会
委员，由袁新文先生担任主任委员；4、选举独立董事白云涛先生、姜波先生、董事张文娜女士担任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由
白云涛先生担任主任委员；5、选举董事曾源先生、李勇先生、独立董事袁新文先生担任董事会预算委员会委员，由曾源先生
担任主任委员。

各专门委员会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投票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聘任陈弘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林伟青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聘任王孝顺先生为

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陈弘先生、林伟青先生、王孝顺先生简历
详见“附件2”）。

该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投票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聘任李鹏飞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李鹏飞先生简历详见“附

件3”）。
三、备查文件1、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二〇二六年度第一次会议决议；2、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二〇二六年度第一次会议审核意见；3、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三日

附件1：
第十三届董事会董事长简历
王明成先生，男，1969年1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工商管理硕士，会计师。现任公司董事长，厦

门国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中国正通汽车服务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青铜峡铝业股份
有限公司副董事长，信达汽车（香港）有限公司董事等职。曾任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中国正通汽车
服务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首席执行官，厦门国贸资本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等职。

特别说明：王明成先生现任公司控股股东厦门国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截至公告日，王明成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225,000股，除上述任职外，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且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况；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
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不属于2014年八部委联合印发的

《“构建诚信惩戒失信”合作备忘录》中的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所列的不得被提名担任上
市公司董事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附件2：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陈弘先生，男，1982年11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经济师。现任公司董事、总经理等职。曾任

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证券事务部总经理，中
国正通汽车服务控股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执行董事等职。

林伟青先生，男，1970年10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东
电化（厦门）电子有限公司董事等职。曾任公司监事，厦门国贸资本集团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财
务总监，厦门国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财务管理部总经理、资金管理部总经理，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资金部副总经理、财务部副总经理，中红普林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等职。

王孝顺先生，男，1981年10月出生，本科学历。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工会主席，东
风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等职。曾任公司总经理助理、监事、供应链事业部副总经理、法务部总
经理、副经理、法务总监，厦门信达信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董事，东电化（厦门）电子有限公司
董事等职。

王孝顺先生联系方式
电子邮箱：wangxs@xindeco.com.cn
联系电话：0592-5608117
传真电话：0592-6021391
通讯地址：厦门市湖里区仙岳路4688号国贸中心A栋11楼
特别说明：王孝顺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具备担任董事会秘

书相关的专业知识、工作经验和管理能力，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截至公告日，陈弘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为30,000股、王孝顺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为56,000股，林伟青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上述各高级管理人员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
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且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况；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
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不属于2014年八部委联合印发的《“构建诚信惩戒失
信”合作备忘录》中的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所列的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
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附件3：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李鹏飞先生，男，1984年12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经济师。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证券部

总经理、厦门信达电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等职。曾任公司证券部副总经理、资深经理、战略
投资管理部总经理等职。

李鹏飞先生联系方式
电子邮箱：lipf@xindeco.com.cn
联系电话：0592-5608117
传真电话：0592-6021391
通讯地址：厦门市湖里区仙岳路4688号国贸中心A栋11楼
特别说明：李鹏飞先生已经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任职资格符合要

求。
截至公告日，李鹏飞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10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且尚未
有明确结论的情况；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
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不属于2014年八部委联合印发的《“构建诚信惩戒失信”合作
备忘录》中的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定所列的不得担任相关职务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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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22日（星期五）下午14:45
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22日（星期五）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2日9:15—9:25，9:

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2日9:
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江苏省无锡市江阴市长山大道1号中信特钢科技大楼三楼会议中心
3.召开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钱刚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68名，代表股份 4,298,930,47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175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的委托代理人共4人，代表股东5名，代表股份4,017,038,70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590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3名，代表股份281,891,77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852%。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65名，代表股份 66,837,77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24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3 名，代表股份 197,41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9%。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62名，代表股份66,640,35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204%。
2.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

理人对会议议案进行了审议，经过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序号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2.00

2.01

2.02

2.03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选举钱刚为公
司第十一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

事

选举罗元东为
公司第十一届
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

选举李丹梅为
公司第十一届
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

选举李伟为公
司第十一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

事

选举党超为公
司第十一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

事

选举郏静洪为
公司第十一届
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

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选举张晓刚为
公司第十一届
董事会独立董

事

选举李京社为
公司第十一届
董事会独立董

事

选举刘卫为公
司第十一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意见

选举票数（股）

4,296,376,90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64,284,208
4,298,579,37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66,486,677
4,297,759,18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65,666,487
4,297,758,07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65,665,377
4,297,758,87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65,666,178
4,297,667,17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65,574,478

4,298,291,21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66,198,519
4,298,818,10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66,725,408
4,298,387,44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66,294,748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对应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占比

99.9406%

96.1795%
99.9918%

99.4747%
99.9728%

98.2476%
99.9727%

98.2459%
99.9727%

98.2471%
99.9706%

98.1099%

99.9851%

99.0436%
99.9974%

99.8319%
99.9874%

99.1875%

结果

当选

-
当选

-
当选

-
当选

-
当选

-
当选

-

当选

-
当选

-
当选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中伦（武汉）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丁江岚、刘彤彤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关于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000708 证券简称：中信特钢 公告编号：2026-050
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以下简称“本

次会议”）于2026年5月15日以邮件方式发出通知，于2026年5月22日在中信特钢大楼三楼会议中
心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际出席会议董事9名，其中亲自出席会议的董事8名，
罗元东先生委托郏静洪先生代为出席。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经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选，
董事钱刚先生主持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中信泰富
特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钱刚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
选举罗元东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董事长、副董事长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经董事会提名，战略、风险及ESG委员会由钱刚先生（主任委员）、罗元东先生、李丹梅女士、郏静

洪先生组成；审计委员会由刘卫女士（主任委员、会计专业人士）、党超先生、张晓刚先生组成；提名委
员会由张晓刚先生（主任委员）、钱刚先生、李京社先生组成；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李京社先生（主任
委员）、李伟先生、刘卫女士组成。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聘任罗元东先生为公司总裁。经总裁提名，聘任俞国容先生为

公司财务总监，聘任王海勇先生为公司副总裁，聘任吴俊平先生为公司副总裁。经董事长提名，聘任
王海勇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经董事会秘书提名，聘任杜鹤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
会秘书工作。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
任期届满之日止。（附件：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在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之前，王海勇先生、杜鹤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
任职资格证书。

本次高管聘任完成后，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
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2026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聘任俞国容先生为公
司财务总监事项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6年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次换届后，杨峰先生不再在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任职，郭家骅先生、黄国耀先生仍在公司若

干子公司担任董事职务，杨峰先生、郭家骅先生、黄国耀先生均未持有公司股票。公司对其在任职期
间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6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3.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6年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5月23日
附件：
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罗元东先生，男，1972年2月出生，中国国籍，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现任公司副董事长、总裁，中

信泰富特钢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泰富特钢（江苏）有限公司董事，南京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南京南
钢钢铁联合有限公司董事，南京钢铁联合有限公司董事。曾任江阴兴澄特种钢铁有限公司销售部上
海分公司副经理、经理，销售公司副总经理，格洛斯无缝钢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销售总经理，江阴兴
澄特种钢铁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总经理，中信泰富特钢集团销售总公司
副总经理、总经理，公司副总裁。

截至本公告日，罗元东先生不持有公司股份，除上述在实际控制人中信集团旗下公司任职外，与
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且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或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被
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的情况。没有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没有被证券交
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
要求的任职条件。

俞国容先生，男，1973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研究生学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现任公司财务总
监。曾任中信华东（集团）有限公司财务管理部副总经理、总经理，中信基建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中信兴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财务管理部总经理、财务总监，中信戴卡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中信兴
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工会主席。

截至本公告日，俞国容先生不持有公司股份，除上述在实际控制人中信集团旗下公司任职外，与
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且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或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被
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的情况。没有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没有被证券交
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
要求的任职条件。

王海勇先生，男，汉族，1975年12月出生，中国国籍，研究生学历，现任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中信泰富特钢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湖北新冶钢有限公司董事长，泰富特钢（江苏）有限公司董事，南京
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南京南钢钢铁联合有限公司董事，南京钢铁联合有限公司董事，南京钢铁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曾任江阴兴澄特种钢铁有限公司总经办副主任，中信泰富特钢集团有限公司办公
室副主任、人力资源部部长、总裁助理兼任办公室主任，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
室主任，中特泰来模具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江苏翔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截至本公告日，王海勇先生不持有公司股份，除上述在实际控制人中信集团旗下公司任职外，与
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且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或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被
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的情况。没有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没有被证券交
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
要求的任职条件。

董事会秘书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510-80673288
传 真：0510-86196690
电子邮箱：zxtgdm@citicsteel.com
办公地址：江苏省江阴市长山大道1号中信特钢科技大楼
吴俊平先生，男，汉族，1984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曾任南京钢铁股份

有限公司中厚板卷厂技术质量科科长，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中厚板卷厂副厂长，南京钢铁股份有
限公司板材事业部技术研发处处长兼质量处处长，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板材事业部副总经理，中
信戴卡海外运营管理中心副总经理兼戴卡墨西哥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吴俊平先生不持有公司股份，除上述在实际控制人中信集团旗下公司任职外，与其他持有公司
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且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或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

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况。没

有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没有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

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

件。

杜鹤先生，男，汉族，1983年1月出生，研究生学历，工程师。现任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主任、证券

事务代表。曾任公司二炼钢厂设备科长、总经办综合科长、副主任、主任等职。

截至本公告日，杜鹤先生不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且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稽查或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
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况。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证券事务代表的情
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510-80675678
传 真：0510-86196690
电子邮箱：duhe@citicsteel.com
办公地址：江苏省江阴市长山大道1号中信特钢科技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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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瑞浦微电子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第二个归属期归属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归属股票数量：410,589股
● 归属股票来源：思瑞浦微电子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从二级市场回购

的A股普通股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有关业务规则的规定，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过户登
记确认书》，公司已完成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第二类限制性股票第
二个归属期股份归属登记工作。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23年 12月 22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
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
案》。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了本次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独立董事就本次激励计划
相关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
议案》以及《关于核实＜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
次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2）2023年12月23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独立董事公开
征集委托投票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80），根据公司其他独立董事的委托，独立董事罗妍女士
作为征集人就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公司
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

（3）2023年12月23日至2024年1月1日，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
部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与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2024年
1月3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监事会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公告编号：2024-001）。

（4）2024年1月10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
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
案。同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
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2024-004）。

（5）2024年1月10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公
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了本次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监事会对截止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
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6）2026年4月27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关于作废部分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授

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按照本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为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办
理归属相关事宜。相关事项已经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的具体情况
（一）本次归属的股份数量

姓名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
吴建刚
冷爱国
李淑环
张明权
朱一平
杜丹丹

二、其他激励对象
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人员

——中国籍员工（74人）
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人员

——外籍员工（5人）
合计（85人）

国籍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职务

董事、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董事、副总经理
核心技术人员
财务负责人

已获授予的限
制性股票数量

（股）

50,000
40,000
20,000
30,000
20,000
5,000

509,766
569,484
1,244,250

可归属数量
（股）

16,500
13,200
6,600
9,900
6,600
1,650

168,210
187,929
410,589

可归属数量占已获授
予的限制性股票总量

的比例

33%
33%
33%
33%
33%
33%

33%
33%
33%

（二）本次归属人数：85人。
（三）股票来源：公司从二级市场回购的A股普通股
三、本次第二类限制性股票归属的限售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一）本次归属股票的数量：410,589股。
（二）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次归属股票的限售和转让限制
1、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公

司股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2、本激励计划有效期内，如果《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

对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发生了变化，则这部分激励对象转让其所持有
的公司股票应当在转让时符合修改后的《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类别

有限售条件股份
无限售条件股份

总计

本次变动前
2,426,504

135,648,979
138,075,483

本次变动数
0
0
0

本次变动后
2,426,504

135,648,979
138,075,483

本次归属的410,589股均为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在二级市场公开回购的股份，不会导致
公司的股本总数发生变化，也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四、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6 年 5 月 6 日出具了《验资报告》（苏诚验字[2026]

518Z0055号），对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类限制性股票第二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
激励对象出资情况进行了审验。经审验，截至2026年4月30日止，公司已收到符合条件的85名激励
对象以货币资金缴纳的限制性股票认购款合计人民币36,575,268.12元。

因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来源为公司从二级市场回购的A股普通股股票，公司股本总额
不变。

2026年5月22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过户登记确认
书》，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类限制性股票第二个归属期的股份过户登记手续已完
成。

特此公告。
思瑞浦微电子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605188 证券简称：国光连锁 公告编号：2026-023
江西国光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15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6/5/28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6/5/29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5/29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6年5月12日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5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502,358,50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15元

（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7,535,377.50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6/5/28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6/5/29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5/29

四、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

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
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
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
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 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以下5名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1）江西国光实业有限公司
（2）吉安市井开区齐兴信息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吉安市井开区利兴信息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吉安市井开区弘兴信息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吉安市井开区福兴信息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A股股票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

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及《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
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
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
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15元；持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1年）的，本次分红派息暂不扣
缴个人所得税，本次实际派发的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015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
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的资金账户
中扣收并划付至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
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内（含 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
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A股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公司将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
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实际税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0135
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
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通过沪港通投资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
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
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有关规定，按
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0135元。

（4）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股息红
利所得税由其按税法规定自行申报缴纳，公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015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事项，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证券部
联系电话：0796-8117072

特此公告。
江西国光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605188 证券简称：国光连锁 公告编号：2026-024
江西国光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结构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股权结构变动系公司控股股东江西国光实业有限公司的上层股权结构变动，以促进公司长

期、稳定、持续发展。转让方胡金根先生系受让方胡志超先生、胡智敏先生的父亲，转让方蒋淑兰女
士系受让方胡智敏先生的母亲，上述间接持股变动不涉及向市场增持或减持公司股份的情形，实际
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和持股比例未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经营产生重大
影响，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股权结构变动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本次股权结构变动后，公司控
股股东仍为江西国光实业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胡金根先生、蒋淑兰女士、胡志超先生、胡智敏
先生、胡春香女士，刘旸瑒女士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

一、股权结构变动基本情况
近日，江西国光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国光连锁”）接到控股股东江西国光

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光实业”）的通知，为促进公司长期、稳定、持续发展，国光实业近期召开
股东会并作出决定，国光实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股东胡金根先生将其持有10%的股权转让给股东胡
志超先生；股东胡金根先生将其持有 3%的股权转让给股东胡智敏先生；股东蒋淑兰女士将其持有
5%的股权转让给股东胡智敏先生。转让方胡金根先生系受让方胡志超先生、胡智敏先生的父亲，转
让方蒋淑兰女士系受让方胡智敏先生的母亲。本次转让是公司控股股东层面的股权结构调整，不属
于增持或者减持公司股份的情形，不触及要约收购，股权结构变动后公司控股股东仍为国光实业，实
际控制人仍为胡金根先生、蒋淑兰女士、胡志超先生、胡智敏先生、胡春香女士，刘旸瑒女士为公司实
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未发生变化。

二、本次股权结构变动前后公司控制关系情况
（一）本次股权结构变动前

（二）本次股权结构变动后

三、其他说明
刘旸瑒女士与胡志超先生已签署了《表决权委托协议》，刘旸瑒女士将持有的国光实业全部5%

的股权的表决权委托给胡志超先生。此外，刘旸瑒女士与胡志超先生构成《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第八十三条规定的一致行动关系。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国光实业股权结构变动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于 2026年 5月 22日取得工商登记证明文

件。本次股权结构变动，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也未导致公司主要业务结构
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持续稳定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备查文件
国光实业股权变更登记完成的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江西国光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688818 证券简称：电科蓝天 公告编号：2026-012
中电科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2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天津市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科七路6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24
724

1,570,833,987
1,570,833,987

90.4376
90.437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郑宏宇女士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中电科蓝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列席11人；
2、公司董事会秘书王祎先生列席本次会议，其他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570,753,990
比例（%）
99.9949

反对
票数
43,661

比例（%）
0.0027

弃权
票数
36,336

比例（%）
0.0024

2、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570,749,986
比例（%）
99.9946

反对
票数
44,339

比例（%）
0.0028

弃权
票数
39,662

比例（%）
0.0026

3、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2026年中期分红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570,719,817
比例（%）
99.9927

反对
票数
60,234

比例（%）
0.0038

弃权
票数
53,936

比例（%）
0.0035

4、议案名称：关于确认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49,799,614
比例（%）
99.9559

反对
票数
52,015

比例（%）
0.0208

弃权
票数
58,169

比例（%）
0.0233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570,698,450
比例（%）
99.9913

反对
票数
74,168

比例（%）
0.0047

弃权
票数
61,369

比例（%）
0.0040

6、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570,706,359
比例（%）
99.9918

反对
票数
63,654

比例（%）
0.0040

弃权
票数
63,974

比例（%）
0.0042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2

3

议案名称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
务所的议案

关于 2025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及 2026年
中期分红规划的议

案

同意

票数

249,825,797

249,795,628

比例（%）

99.9663

99.9543

反对

票数

44,339

60,234

比例（%）

0.0177

0.0241

弃权

票数

39,662

53,936

比例（%）

0.0160

0.0216

4

5

关于确认 2025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及预
计 2026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 2025
年 度 薪 酬 确 认 及2026 年度薪酬方案

的议案

249,799,614

249,774,261

99.9559

99.9457

52,015

74,168

0.0208

0.0296

58,169

61,369

0.0233

0.024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议案均属于普通决议议案，均由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2、议案2、议案3、议案4、议案5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议案4的关联股东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八研究所、中电科

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天津景鸿瑞和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景源瑞和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已回避表决；

4、本次股东会还听取了《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26年度薪酬方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侦、范雨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中电科蓝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电科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